
研擬設計概念及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 

在地溝通 

二、提報核定作業 
(一)河川分署得就提案審查會議同意辦理或工程執行計畫報經本署備查之案件，排定優先順序提報

列入年度經費檢討會議。 
      (如提案未獲核定，後續年度提報時可逕為列入年度經費檢討會議，免重複提報審查) 
(二)本署邀集河川分署及相關組室召開年度經費檢討會議 
      (河川分署於提報案件經費確認後即可辦理測設工作，需辦理用地徵收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

公聽會，並將會議紀錄彙整成冊函報本署) 
(三)本署依年度預算審議期程，簽報核定年度。 

三、用地取得與工程發包 
(一)有用地需求：河川分署辦理用地先期、用地取得，並可同時辦理工程設計。 
(二)已完成用地取得：河川分署辦理工程設計及工程發包及執行。 
(三)授權工程(第3類及第4類)本署得指定案件進行「工程設計原則」審查。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工程執行流程   (適用案件類型：基礎防護-河川及區排、土地調適、整體環境改善、整建工程) 

河川分署盤點 
擬辦案件 

辦理工程設計(設計原則、
設計初稿、預算書編製)、
工程發包及施工 

在地諮詢小組 

提案需求評估表 

一、前置作業 
 (一)提案需求評估： 

1. 河川分署盤點擬辦案件，填具提案需求評估表，由分署內工務、規劃、管理、資產科協同
提供相關資料及意見並核章確認。 

2. 河川分署完成提案需求評估表後，由河川分署召開提案工作會議，應邀請本署相關組室及
水利規劃分署，確認提案之工程執行需求性。 

3. 經提案工作會議確認有工程執行需求，需辦理用地先期作業及用地取得者，可逕行列入提
案審查作業，並同時辦理設計概念研擬。 

提案工作會議 

辦理先期規劃(或納入調
適規劃)、改採管理手段
或零方案等措施 

§17 

§18 

§19 

§20 

§22 

(二)設計概念研擬： 
1. 經提案工作會議確認有工程執行需求者，河川分署得邀本署相關組室及水利規劃分署，並

視需求聘請專家學者，共同研擬設計概念。 
2. 設計概念除考量流域條件及構造物穩定外，應辦理核定階段生態檢核，並將水利工程淨零

碳排、種樹、土地及地上物現況或調適規劃方案等納入評估，以研擬平面配置圖、縱、橫
斷面圖、生態保育原則、主要工程項目、數量及經費等。(相關圖說至少需以大斷面測量、
規劃檢討、內政部公告1/1000地形圖及既有相關報告所調查之流域條件彙製) 

3. 設計概念研擬後應依「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分署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小組設置及作業注意
事項」辦理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並參採相關意見進行調整，彙製提案審查表。 

4. 核定階段生態檢核、在地溝通及在地諮詢小組等作業均需辦理資訊公開。 

排定提報案件優先順序 

資
訊
公
開 

 (三)提案審查作業： 
1. 河川分署依本署通知期程，檢送提案審查表，由本署赴各河川分署召開提案審查會議(含現

勘)。 
2. 河川分署依審查會議決議，視個案需求彙製工程執行計畫提報本署備查。 
 

提案審查表 

有工程執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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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年度案件 

§22 

有
用
地
先
期
作
及 

用
地
取
得
需
求 

有工程需求 

辦理用地先期作
業、用地取得 

用
地
取
得
完
成
後
提
報
工
程 

年度經費檢討會議 

提案審查 (含現勘) 
工程執行計畫
提報本署備查 需研擬工程執行計畫 


